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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8:30

在公司行政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本次会议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

其中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黄幼

平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投票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饶陆华先生主

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深圳市科陆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注销

,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本次调整后

,

首次授予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196

万份

,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81.4

万

股。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56)

。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聂志勇先生及董事、董事会秘书黄幼平女士为本议案股权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

励对象

,

根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

其他

7

名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除

4

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外

,

董事

会同意涉及的

134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为

84

万

份和

120.6

万股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8.625

元

/

股。本次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5157)

。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聂志勇先生及董事、董事会秘书黄幼平女士为本议案股权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

励对象

,

根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

其他

7

名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深圳市科陆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第八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二款“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和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将对上述

4

人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7,609.3

万股变更为

47,604.4

万股。公司将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履

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公司本次部分股票期权注销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58)

。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聂志勇先生及董事、董事会秘书黄幼平女士为本议案股权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

励对象

,

根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

其他

7

名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章程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完成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后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47,609.3

万元减少至

47,604.4

万元

,

总股本由

47,609.3

万元减少至

47,604.4

万股。同时

,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

程做出如下修订

:

《公司章程》第六条

:

修订前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609.3

万元。

修订后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604.4

万元。

《公司章程》第十八条

:

修订前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7,609.3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修订后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7,604.4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公司章程

(2015

年

12

月

)

》详见

2015

年

12

月

1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的事宜

,

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

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追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子公司追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59)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60)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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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涉及的

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

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

并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其后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修订部分确认

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可以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

知

,

审议并实施该股权激励计划。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等中

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同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向

136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

291.5

万份

,

向

140

名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415

万股。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

,

对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及授予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5

、由于原激励对象相银初、曹立亚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

,

且已办理完毕离职

手续

,

同时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因未达到第一期行权

/

解锁条件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

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

将上述原因确认的

90.2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28.7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其中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

,

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1.01%

、占公司总股本

40,084

万股的

0.32%

。本次调整后

,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291.5

万份调

整为

201.25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36

人调整为

134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415

万股调整为

286.3

万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办理完成。

6

、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为预留部

分权益的授予日

,

决定授予

18.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4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

1

月

30

日

,

公司完成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7

、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与

2015

年

7

月

实施完成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

,

因此公司对涉及的权益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

调

整后首期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68

元

/

股调整为

8.625

元

/

股

,

调整后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13.83

元

/

股调整为

13.80

元

/

股。

8

、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

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公司将对上述

4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18%,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47,609.3

万股的

0.01%

。本次调整后

,

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201.25

万份调整为

196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34

人调整为

130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286.3

万股调整为

281.4

万股。并同意对满足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按照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的相关事

宜

;130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134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120.6

万股。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

公司将对上述

4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次调整完成后

,

首次授予剩余股票期权总数量为

196

万份

,

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281.4

万股。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

公司本次对《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首次授予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

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的相关规定

,

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因此

,

我们

认为此项调整符合有关规定

,

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作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第二个行权期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及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以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

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条件和个人考核条件

,

公司激励对象可于行权期

/

解锁期届满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就其获授的股票期权进行行权、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

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注销手续

,

且须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本次回购的

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30

日内在公告。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5157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解锁期行权/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8%;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20.6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5%

。

2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可行权数量合计

0.9

万份

,

行权后所获股票将遵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的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

4

、本次行权

/

解锁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行权

/

解锁

,

届时将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注

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科陆电子”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的条件已满足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

134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的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为

84

万份和

120.6

万股。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

并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其后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修订部分确认

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可以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

知

,

审议并实施该股权激励计划。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等中

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同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向

136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

291.5

万份

,

向

140

名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415

万股。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

,

对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及授予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5

、由于原激励对象相银初、曹立亚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

,

且已办理完毕离职

手续

,

同时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因未达到第一期行权

/

解锁条件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

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

将上述原因确认的

90.2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28.7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其中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

,

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1.01%

、占公司总股本

40,084

万股的

0.32%

。本次调整后

,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291.5

万份调

整为

201.25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36

人调整为

134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415

万股调整为

286.3

万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办理完成。

6

、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为预留部

分权益的授予日

,

决定授予

18.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4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

1

月

30

日

,

公司完成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7

、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与

2015

年

7

月

实施完成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

,

因此公司对涉及的权益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

调

整后首期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68

元

/

股调整为

8.625

元

/

股

,

调整后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13.83

元

/

股调整为

13.80

元

/

股。

8

、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

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公司将对上述

4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18%,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47,609.3

万股的

0.01%

。本次调整后

,

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201.25

万份调整为

196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34

人调整为

130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286.3

万股调整为

281.4

万股。并同意对满足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按照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的相关事

宜

;130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134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120.6

万股。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的说明

(

一

)

等待

/

锁定期届满

根据《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

自

201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限制

性股票起

12

个月为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等待期

/

锁定期

,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可申请行权

/

解锁所获总量的

30%

。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

/

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等待

/

锁定期届满。

(

二

)

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行权

／

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行权

／

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

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１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相比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２０１４

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以上“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低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９

，

４１０．１１

万元，比

２０１２

年同比增长

４６．４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现

营业收入

１９５

，

４６０．８９

万元，比

２０１２

年同比增长

３９．２２％

综上所述，公司达到了业绩指标考核条件。

４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

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３４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标，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授予股票期权的

130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

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

134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为

120.6

万股。

三、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安排

1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2

、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

票期权份

数（万份）

占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

（万份）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

股）

占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本期可解

锁数量（万

股）

聂志勇

董事、副总裁、财

务总监

——— ——— ———

１２ ２．８９％ ３．６

黄幼平 董事、董秘 ——— ——— ———

１２ ２．８９％ ３．６

林训先 副总裁 ——— ——— ———

１２ ２．８９％ ３．６

马剑 副总裁 ——— ——— ———

１２ ２．８９％ ３．６

桂国才 副总裁

３ １．０３％ ０．９ ５ １．２０％ １．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人员等

１２９

人

２７７ ９５．０３％ ８３．１ ３４９ ８４．１０％ １０４．７

合计

２８０ ９６．０５％ ８４ ４０２ ９６．８７％ １２０．６

注

:

(1)

激励对象聂志勇、桂国才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被公司聘任为副总裁。

(2)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数量占获授期权

/

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均为

30%

。

(3)

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

,

不符合激励条件未统计在内

,

该

4

名激励对象

的股票期权

5.25

万份与限制性股票

4.9

万股将回购注销。

3

、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

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8.625

元

/

股。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

积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24

日止。

@

具体行权事宜需待自主行权

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5

、可行权日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但不得在下列期限内行权

:

(1)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

30

日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6

、参与激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日前

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副总裁林训先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增持公司股票

2,000

股

;

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增持公司股票

2,000

股。

公司副总裁桂国才先生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增持公司股票

3,500

股。

四、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本次股权激励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结束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及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1

、行权所募集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

、本次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六、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 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期权

,

不得转入下个行权期

,

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

,

由公司注销。

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果全部行权

,

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

84

万股

,

股东权益将增加

724.50

万

元。本期

84

万份期权若全部行权

,

则

2015

年度总摊销成本为

64.38

万元

,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

为准。

由于在可行权日之前

,

公司已经根据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当期的管理费用

,

同时计入资本

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

,

在行权日

,

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

,

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

同时将等待期内确认的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资本公积

-

资本溢价”。

八、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

:

1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深圳市科陆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

公

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

/

解锁的情形

;

2

、我们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本次可行权

/

解锁的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

/

解

锁条件

(

包括公司整体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

其作为公司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

3

、公司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行权

/

解锁安排

(

包括行权

/

解锁期限、行权

/

解锁

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

)

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4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

/

解锁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

,

本次行权

/

解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

:

本次行权

/

解锁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

我们同意

134

名激励对象在

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内行权

/

解锁。

九、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按照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公司

134

名激励对象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

有效。同意

134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正常行权

/

解锁

,

本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

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为

120.6

万股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8.625

元

/

股。本次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十、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后认为

:

公司

2014

年度业绩满足公司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

权

/

解锁条件

, 134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绩效考核合格

,

其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综上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

134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内行

权

/

解锁。

十一、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作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第二个行权期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及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以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

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条件和个人考核条件

,

公司激励对象可于行权期

/

解锁期届满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就其获授的股票期权进行行权、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

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注销手续

,

且须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本次回购的

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30

日内在公告。

十二、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515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

详情如下

: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

并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其后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证监会”

)

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披露的《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修订部分确认

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可以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

知

,

审议并实施该股权激励计划。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律师等中

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同时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向

136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合计

291.5

万份

,

向

140

名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415

万股。并于当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

,

对公司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确定的授予日及授予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5

、由于原激励对象相银初、曹立亚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公司同意

,

且已办理完毕离职

手续

,

同时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因未达到第一期行权

/

解锁条件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

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

将上述原因确认的

90.2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28.7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其中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

,

本次拟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1.01%

、占公司总股本

40,084

万股的

0.32%

。本次调整后

,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291.5

万份调

整为

201.25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36

人调整为

134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415

万股调整为

286.3

万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

部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办理完成。

6

、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为预留部

分权益的授予日

,

决定授予

18.5

万份股票期权及

14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

1

月

30

日

,

公司完成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预留部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7

、

2015

年

8

月

17

日

,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5

月与

2015

年

7

月

实施完成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

,

因此公司对涉及的权益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

调

整后首期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8.68

元

/

股调整为

8.625

元

/

股

,

调整后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13.83

元

/

股调整为

13.80

元

/

股。

8

、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对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鉴于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

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公司将对上述

4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占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18%,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

47,609.3

万股的

0.01%

。本次调整后

,

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201.25

万份调整为

196

万份

,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134

人调整为

130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286.3

万股调整为

281.4

万股。并同意对满足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按照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的相关事

宜

;130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134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120.6

万股。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及限制性股票回购的原因、数量、价格和授权说明

(

一

)

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深圳市科陆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第八章“公司

/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二款“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和第九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对上述

4

人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

5.25

万份股票期权注销

,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4.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7,609.3

万股变更为

47,604.4

万股

,

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

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

二

)

回购价格

公司分别实施

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

,

按照《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

,

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

,

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时返还激励对象

;

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

,

公司在按照本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

分现金分红

,

并做相应会计处理”。本次需回购注销离职人员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所对应

的现金红利公司尚未予以发放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回购款

共计人民币

200,410

元。

(

三

)

股东大会授权

根据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之“授权董事会决定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

/

解锁资格

,

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对激励对象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

和继承事宜

,

终止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公司董事会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

法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必需事宜。

三、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７

，

３８８

，

９０８ ４３．５６％ －４９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３３９

，

９０８ ４３．５５％

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５％ 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９５％

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

，

００３

，

０００ ０．６３％ －４９

，

０００ ２

，

９５４

，

０００ ０．６２％

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２７

，

９８５

，

９０８ ２６．８８％ １２７

，

９８５

，

９０８ ２６．８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８

，

７０４

，

０９２ ５６．４４％ ２６８

，

７０４

，

０９２ ５６．４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８

，

７０４

，

０９２ ５６．４４％ ２６８

，

７０４

，

０９２ ５６．４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７６

，

０９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０００ ４７６

，

０４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股票期权注销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

五、独立

董事意见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我们同意对上述

4

人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相应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

: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和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相应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深圳市

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程序合法合规

,

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公

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对上述

4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注销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

5.25

万份

,

回购限制性股票数

量合计为

4.9

万股

,

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作废、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第二个行权期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及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以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及激励对象满足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

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条件和个人考核条件

,

公司激励对象可于行权期

/

解锁期届满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就其获授的股票期权进行行权、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

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注销手续

,

且须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本次回购的

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30

日内在公告。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515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追加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

确保公司、子公司持续发展

,

公司子公司拟向有关银行追加申

请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

,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

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申请追加授信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

1

、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第九支行申请追

加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

;

2

、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追加不超过人

民币

3,00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

本次追加申请授信额度后

:

1

、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的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19,000

万元

,

详见下表

: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授信期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１８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４４

，

０００ ２

年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

，

０００ １－８

年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１

年

东莞银行深圳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２５

，

０００ １

年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高新园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１

年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１５

，

０００ １

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１５

，

０００ １

年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１

年

广东华兴银行深圳分行

１５

，

０００ １

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

１２

，

０００ １

年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１２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中国民生银行深圳景田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后海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华侨城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宁波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渤海银行深圳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５

，

０００ １

年

合计

５１９

，

０００

注

:

公司向江苏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总额中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授信期限为

8

年。

2

、各子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的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93,300

万元

(

表

1),

总额度不超过

1,600

万美元

(

表

2),

详见下表

:

表

1: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原授信额度

（万元）

追加额度（万

元）

追加后额度

（万元）

授信

期限

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分行

３

，

５００ － ３

，

５００ １

年

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淀东支行

５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１

年

深圳市鸿志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华侨城支行

５００ － ５００ １

年

深圳市科陆驱动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华侨城支行

５００ － ５００ １

年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第九支行

３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

年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

０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１

年

南昌市科陆智能电网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昌高新开发区支行

５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１

年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６

，

０００ － ６

，

０００ １

年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深圳市科陆驱动技术有

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２

，

０００ １

年

哈密源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７５

，

０００ － ７５

，

０００ １５

年

深圳市科陆电源技术有限公

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５００ － ５００ １

年

深圳市鸿志软件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５００ － ５００ １

年

深圳市科陆电气技术有限公

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１

，

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 １

年

深圳前海科陆能源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香港分行

５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１

年

南昌市科陆智能电网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

青湖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 １

年

深圳市科陆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３

，

８００ － ３

，

８００ １

年

库尔勒新特汇能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１５

，

１５０ － １５

，

１５０ １５

年

墨玉县新特汇能光伏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１３

，

３２０ － １３

，

３２０ １２

年

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１５

，

７６０ － １５

，

７６０ １５

年

公司下属子公司共用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１２

，

７７０ － １２

，

７７０ １

年

合计

１８８

，

３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９３

，

３００

注

:

库尔勒新特汇能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墨玉县新特汇能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哈密市锦城新能源有

限公司三家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事宜在其工商变更完成

,

成为公司下属

孙公司后方才生效。

表

2: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香港港科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 美元

１

，

６００

万

合计 美元

１

，

６００

万

注

:

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4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

,

其中

30,000

万元转型升级

流动资金贷款免担保

,7,000

万元一般机电产品出口卖方信贷和

7,000

万元转型升级流动资金贷款由公司提供

持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科陆工业厂区

1-5

号厂房

(

房地产产权登记证号

:

深房地字第

6000475476

号

)

共

5

套工业房地产抵押担保。

以上授信额度自公司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之日起计算。授信额度申请最终以上述银行实际审批情况为

准

,

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内的其他借款事项、借款时间、金额和用途将依公司实际需要进行确定

,

并授权公司、

子公司经营层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公司与上述银行无关联关系。

备查文件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5160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更好地推动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子公司的快速发展

,

提高其资金流

动性

,

增强盈利能力

,

确保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

公司拟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四川科陆新能”

)

提供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的银行融资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最近

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

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

授权公司或子公司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担保协议的签

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

:

成立日期

:2010

年

5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

:

饶陆华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801

号

3

幢

4

层

406

号

经营范围

:

研发、生产

(

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选经营场地经营

)

、销售电气设备、电力设备、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技术服务

;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②

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89.2%

股权

,

其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如下

:

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

股东 出资额（人民币）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科陆电子

４

，

４６０．００

万元

８９．２％

现金

郑 尧

１６７．２０

万元

３．３４％

现金

李丽丽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

现金

刘尚勇

９６．８０

万元

１．９４％

现金

杨西全

８８．００

万元

１．７６％

现金

文 毅

８８．００

万元

１．７６％

现金

合 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③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41,682,430.79

元

,

总负债

113,001,199.84

元

,

净资产

28,681,230.95

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2,892,842.26

元

,

营业利润

3,558,165.68

元

,

净利润

4,004,778.64

元

(

已经审计

)

。

④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151,058,852.69

元

,

总负债

130,507,475.28

元

,

净资产

20,551,377.41

元

;

201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270,148.02

元

,

营业利润

-10,806,402.62

元

,

净利润

-8,129,853.54

元

(

未经审计

)

。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担保事项具体如下

:

被担保方 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四川科陆新能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第九支行

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

全额连带

责任担保

１

年

四川科陆新能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

全额连带

责任担保

１

年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与相关银行、金融机构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

,

相关担保事项以

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是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

该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

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

,

为其提供担保

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

,

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

,

顺利开展经营业务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有关要求

,

公司对其提供担

保是合理的。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

(

不含本次担保

)

为

514,499.31

万元人民币

,

占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

355.00%;

实际发生的担保数额 为

178,288.47

万元

,

占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02%

。连同本次担保额度

,

公司及子公司的累计担保额度为

519,499.31

万元人民币

,

占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

358.45%;

实际发生的担保数额为

178,288.47

万元

,

占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02%

。

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志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电气技术有限

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计

2,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

,

由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

子公司 以知识产权质押、集合信贷政府贴息质押方式向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提供反担保。上述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

临时

)

会议、

2015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 上述对外担保

,

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少弘、段忠、梁金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2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

、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

、我们同意《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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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

条款以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公司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

数量为

4.9

万股

,

回

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回购完毕后

,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

注销。具体请参阅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61)

。公司

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4.9

万元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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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在公司行政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

3

名监事全部参加了会议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明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事项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权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按照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及《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公司

134

名激励对象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

有效。同意

134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正常行权

/

解锁

,

本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84

万份

,

可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为

120.6

万股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8.625

元

/

股。本次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原激励对象皮小亮、姜圳、张润森、蔡先耀等

4

人因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

,

公司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对上述

4

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注销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

5.25

万份

,

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

合计为

4.9

万股

,

回购价格为

4.09

元

/

股。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

,

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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